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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振瀛工作: 抗战初期日本以
何应钦为对象的谋和触角

邵铭煌

一　前　　言

对日抗战期间, 日本为配合军事攻掠行动, 稳固侵略战果, 不

时施展政治谋略以收相辅相成之效, 并可弱化中国抗战力量。其政

治谋略之运用多端, 较为明显的不外施放和平烟幕, 扰乱中国抗战

民心士气; 或拉拢亲日反蒋实力派人物, 离间分裂抗战阵营; 或扶

植为其所用的中国人, 树立受其操控的组织和政权。打从 1937 年

11、12 月间, 日军猛攻上海和南京期间, 日本政府便及时采取政治

谋略, 主动委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 (O scar P. T rau tm ann) , 就其

提出的议和条件, 出面斡旋调和, 状颇积极。终因日军攻占南京后,

开列条件水涨船高, 过于苛刻而被中国政府拒绝。日本政府竟然恼

羞成怒, 于 1938 年 1 月中旬片面发表“此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

手”声明, 宣告陶德曼调和失败, 中、日双方旋各自召回大使, 导致

外交关系陷于断绝状态。

事实上, 随着侵华军事进展, 日本政府对中国的诱和谋略, 却

不曾中止过, 反而趋向多元化, 军事及外交部门高层或亲自差遣官

员, 或委由新闻、财经、教育界之民间人士, 布下多条诱和路线, 分

谋合击。这些诱和活动, 率皆出乎日本政府之政治谋略, 故通常冠

以“工作”之称呼, 如 1938 年 6 月至 12 月间与高宗武交涉的“渡边

工作”, 1938 年 10 月起策动旧军阀的的“吴佩孚工作”, 1940 年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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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至 10 月间与自称是宋子良谈判的“桐工作”等, 即其一二著

例。① 本文所谓的“萧振瀛工作, 也就是 1938 年 5 月日军攻陷徐

州, 6 月中旬日本大本营及御前会议决定实施武汉、广州作战之

后, 进取中国心脏地区的武汉期间, 日本政府推出一轮和平攻势之

一环。

就中国而言, 面对日方的和平攻势,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高层官

员也曾经透过某些特定人士, 暗地里分别进行所谓的谋和交涉, 其

中不排除有属于搜集情报性质的试探活动者。交涉若能成功则于

国家人民皆有大利, 即使不成亦可达到探察情报、扰敌耳目之目

的。在这些对日谋和活动中, 长久以来, 最为人耳熟能详的, 自是以

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为中心的高宗武谋和交涉。近年随着史

料出现, 以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为主导的谋和试探, 也已经公开化。

至于时任军政部部长兼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指导下的谋和活

动, 则尚讳莫如深, 鲜为人道及。事实上, 就与日方代表洽商的议和

条件之具体, 以及与蒋介石委员长关系之密切程度言, 何应钦指导

下的谋和交涉, 更加值得重视。

以何应钦为主的谋和交涉, 系透过战前曾在华北活跃一时的

萧振瀛在香港进行, 交涉对手为日本军部代表和知鹰二。以往由于

史料不足, 此一谋和事件极为隐晦。遍览早期有关何应钦与萧振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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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渡边是高宗武代号, 渡边工作就是以引诱汪兆铭出主和谈为中心的谋略。吴佩孚
工作是 1938 年 10 月以来, 由土肥原机关推动以说服旧军阀吴佩孚, 建设“中央政
府军队”谋略之一环, 日本政府给予“竹工作”代号。此外, 由和知鹰二大佐策动西
南将领的“兰工作”, 加上梅机关的影佐祯昭等人对汪兆铭的“梅工作”, 形成梅、竹、
兰三大诱和路线。参阅藤井志津枝:《日本对华“诱和”与其参谋本部》, 胡春惠主
编: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, 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
1996 年 3 月出版, 第 164—165 页。

“桐工作”乃汪精卫政权成立前后, 由日本发起, 中国政府随势呼应以干扰汪政
权成立的和谈交涉。双方人员自 1939 年 12 月开始接触, 1940 年 2 月, 日本将此一
活动定名为“桐工作”, 正式会谈则自 3 月开始, 先后在香港和澳门两地举行。后来
日方怀疑这是中方的谋略, 而于 10 月下令停止。中方冒充宋子良的为军统局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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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人著述, 皆无一言一字之记录。① 中文著述最早记及此一谋和交

涉的, 当为 1986 年大陆出版《文史资料选辑》所发表一篇施乐渠的

回忆短文《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投降阴谋活动》, 虽然只是凭

着记忆, 批判蒋介石味道浓厚, 不过已能让人粗略了解事件梗概。

日文资料方面, 和知鹰二于战后军事审判庭作证时, 早己陈述了战

时与何应钦代表萧振瀛接洽和议之一段往事。②

笔者在撰作本文之前, 参证机要档案, 先后发表过《高宗武对

日谋和史活动》及《孔祥熙与抗战初期的谋和试探》两文③, 惟仍只

能反映抗战时期中日谋和史实全貌之一二侧面, 故随时都在追寻

相关史料, 对于何应钦一线的谋和交涉注意多时。特撰此文把个人

掌握到的重要档案, 参照日本文献写成, 一以延续个人研究兴趣,

复期有助于战时谋和史实之明朗化。经由此项史实探究, 当愈能明

了: 战时的谋和活动并非汪兆铭一班人的专利品。

二　萧振瀛工作源起

萧振瀛工作, 中日双方代表开始接触时间, 约在 1938 年 6、7

月间, 主要根据萧振瀛的报告与和知鹰二的“口供证词”加以推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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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《高宗武对日谋和活动》,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:《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》(台
北: 1993 年 6 月版) , 第 399—428 页;《孔祥熙与抗战初期的谋和试探》登载于《庆
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上册, 台北: 中国近代史学会、联合报
系文化基金会, 1996 年 9 月初版, 第 103—133 页。

《和知鹰二宣誓口供书》第 202 号,《远东国际军事裁判速记录》第 5 卷, 第 132—
133 页。

《萧振瀛先生纪念集》收录萧氏回忆录《华北纪实初稿》, 为其于 1944 年 9 月 18 日
在重庆撰成, 毫未提及与和知鹰二交涉往事, 由于尚处抗战期间, 自必忌言议和, 此
可以理解。台北传记文学社出版的《民国人物小传》《萧振瀛传》仅约略寥志数语,
算是对此历史事件有所交待, 但所记却称“适逢国际 (如德国)及中日‘和平’掮客穿
梭阶段, 日本驻华南特务机关负责人和知鹰二派人向萧先容。萧以深明国策, 立场
严正, 拒与见面”。显与事实完全相左。《萧振瀛先生纪念集》(台北: 世界书局, 1990
年 9 月初版) , 第 163—198 页。刘绍唐主编:《民国人物小传》第 10 册, 台北传记文
学出版社, 1988 年 10 月版, 第 463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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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振瀛于是年 9 月 30 日呈给蒋介石一份与和知鹰二会谈经过的

报告, 内称:

和知来港二月, 静候谈商, 来意亦颇诚恳。①

据此推知接洽时间, 最晚也应在 7 月底。和知鹰二于战后出庭

作证时, 自述: 1936 年 8 月至 1937 年 7 月底之间, 任日本华北驻

屯军高级参谋, 居留天津, 主管情报任务。1937 年 7 月, 卢沟桥事

变后, 接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命令, 前往北平, 参与解决衅端之

交涉。不久, 返回东京, 向参谋本部及陆军省报告华北情势; 7 月 28

日重反天津。八一三淞沪战起, 被派赴上海参战。1938 年 3 月, 调

返东京, 服职于参谋本部, 专责“为结束事变, 与蒋政权接触折冲”

之特别任务; 是年 6 月, 即奉命赴香港, 试图透过战前在华北结识

的萧振瀛, 打通与蒋介石方面的交涉管道。萧振瀛也希望在日军侵

攻汉口前, 接洽能有所结果。双方初步达成一方案, 包括满洲问题

日后商议、蒋介石暂时退离等内容。8 月末, 和知返东京, 向陆相板

垣征四郎和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报告, 并获授权以该草案为基础,

进行交涉。9 月返抵香港, 向萧振瀛传达日方意见, 取得同意, 约定

以福建省的福州为正式谈判地点。②

然而, 萧振瀛工作系由何方促成? 根据和知说法, 其与萧振瀛

搭上线是在 6 月间, 而且是由日方主动为之。

关于接洽时间与何方主动问题, 还有另一个说法, 就是曾为萧

振瀛抄录文件而间接闻知消息的施乐渠的回忆。当时, 他本职为中

央银行专员, 派驻香港服务, 萧振瀛请他帮忙整理文件。施氏说: 武

汉沦陷前两个月, 何应钦的雇问雷嗣尚, 携带蒋介石与何应钦密

谕, 奉命赴香港找避居该地的萧振瀛, 要萧振瀛接洽谋和。当时和

知寓居澳门, 战前与萧振瀛在华北相识, 其华人翻译何以之与萧振

51

①

② 《和知鹰二宣誓口供书》第 202 号, 前揭书, 第 132—133 页。

萧振瀛:《此次谈判经过》(1938 年 9 月 30 日于香港) , 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 (通称
大溪档案) , 现移存于中华民国国史馆, 称《蒋中正个人档案》。笔者参阅时系由总
统府机要室保管, 以下为统称方便, 仍注明为“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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瀛同乡。萧振瀛乃偕何以之前往澳门洽商, 和知基于诱降任务, 表

示愿意努力促成。萧振瀛取得这条交涉门路后, 旋托雷嗣尚返汉口

汇报。蒋介石考量情势后, 立命萧振瀛返回汉口, 面授机宜, 并亲拟

一份谈判原则交给萧振瀛。萧振瀛返香港后便据以与和知谈

判。①

从史料观点言, 施乐渠之忆述提供几点价值: (1)接洽时间, 他

提到是在武汉沦陷 (10 月 25 日) 前两个月, 也就是大约在 8 月下

旬; (2)萧振瀛的活动, 亲受蒋介石与何应钦共同指导; (3) 雷嗣尚

担任居中传话角色。关于雷嗣尚资料很少, 仅知 1935 年 11 月, 秦

德纯由察哈尔省主席, 调任北平市长, 延揽雷嗣尚任北平市政府社

会局长, 为秦之得力干部。后来日方及亲日分子排斥秦, 施压于宋

哲元, 而被迫辞职。② 抗战发生后随政府辗转迁移至重庆, 曾任军

事委员会顾问, 负责军中文宣工作, 主持国民党经营的“青年书

店”。后来潜返湖南老家, 在衡阳设立“南华实业公司”。1944 年日

军侵袭湘南, 公司被夷为平地, 遂自组游击队, 对抗日军, 终因体力

不支, 1946 年 1 月病倒。③

关于二、三两点, 从萧振瀛呈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及何应钦的电

报, 皆可加以证实施乐渠所言不虚。10 月 1 日致蒋介石信谓:

雷局长嗣尚再到香港后, 一切商谈悉遵指示, 慎密严正之

范围, 勉力进行。

又谓:

瀛于外交方面, 素少经验。此次应付诸欠周详, 殊无以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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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 《唐舜君》—中外名人传 (18) ,《中外杂志》第 60 卷第 3 期, 台北中外杂志社 1996 年
9 月版, 第 85—86 页。

刘国铭主编: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》, 北京春秋出版社 1989 年 3 月
版, 地方之部, 第 360 页。并参见秦德纯:《秦德纯回忆录》,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
1967 年 6 月初版, 第 171 页。

施乐渠:《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投降阴谋活动》,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
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,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 1 辑,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 6
月重印版, 第 65—6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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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爱勉至意, 毋任惶悚。①

10 月 20 日致何应钦电报又说:

此次交涉经过, 统于皓亥电详陈。所有谈判表示, 完全遵

照先后面谕电谕范围, 不敢逾越。②

但是施乐渠忆述也有失实地方, 其所述及接洽谋和时间在 8

月下旬, 且从其忆述内容来看, 萧振瀛的谋和活动, 全由中国方面

主动。③这两点并不符合事实。笔者认为: (1)萧振瀛与和知都是当

事人, 萧振瀛的报告在会谈结束后就撰妥, 而和知的证词在 1947

年 4 月, 时间上也较近, 可信度高; (2) 日本发动武汉攻击行动前,

施展诱和策略以辅助军事侵华全局, 展开多路线的交涉, 莫非日方

主动为之; (3) 在一份由何应钦于 1938 年 10 月 8 日记录的“面训

要点”文件, 其中第 4 点记道:

此次谈判, 系对方主动, 我方诚意与之商洽。对方不得故

意歪曲事实, 散播不利于我方之宣传, 否则认为对方毫无诚

意。④

综上所述,“萧振瀛工作”系源自日方主动开辟之交涉管道, 已

甚明矣。

71

①

②

③

④ 《面训要点》, 1938 年 10 月 8 日。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。此一指示谈判须遵守原则,
应为交由雷嗣尚转达萧振瀛者, 计含 6 点, 除内文引用之第 4 点外, 其余 5 点为:
(1) 对方如确有诚意, 应在 10 月 18 日以前完成一切手续, 否则不再续谈; (2) 我方
绝对不要停战, 更不害怕汉口失守, 尽所有力量支持长期抗战。此层应使对方彻底
认识; (3) 直接谈判系指此次事件之解决而言, 并非永久受此限制。但对方如不质
询此点, 我方不必自动说明; (4)停战协定系两国政府间之协定, 不可作为前线军与
军间之协定; (5)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, 若对方能做到此层, 此后
双方定能开诚合作。

大陆复旦大学历史系黄美真教授即采信施乐渠说法。详参黄美真、杨汉卿:《中日
战争期间两国和谈之经纬》(193717—194518)。该文为北美 20 世纪中华史学会于
1995 年 12 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主办的“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中日战争之再检
讨: 新资料与新解释”国际研讨会所发表之论文。

《萧振瀛致汉口何部长号戍电》(1938 年 10 月 20 日) , 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。
《萧振瀛呈蒋委员长函》(1938 年 10 月 1 日) , 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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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知鹰二奉命到香港推动“萧振瀛工作”, 唯一任务即在执行

日本政府亟谋瓦解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, 弱化抗战力量之政

治谋略。和知抗战前后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, 具有相当知名度。此

番着手诱和任务, 惟恐暴露身分, 而化名“村原雄”到香港来。究竟

谁是他幕后的指使者?萧振瀛报告中明白指出, 和知系“奉近卫 (文

)、板垣 (征四郎)、多田 (骏) 之密令而来”。① 当时近卫是日本首

相, 板垣是陆相, 多田是参谋本部次长。和知鹰二身为参谋本部职

员, 其使命来自军部督导, 事属必然。

欲进一步明了日本军部之推动“萧振瀛工作”, 有必要对日本

政府阶段性策略, 以及当时军部与外务省之间的争斗略作交待。先

是, 日军 5 月攻下徐州后, 并未能如愿使中国屈服, 功势一时缓慢

下来。此时, 近卫首相为了修正 1 月 16 日发表的“不再以国民政府

为对手声明”而导致中日外交关系断绝政策之失当, 及强固其内阁

领导力, 俾政策得以顺利贯彻, 于 5 月下旬实行内阁改造, 更换四

位阁员。板垣即为继杉山元上任的新陆相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, 是

继广田弘毅出任外相的宇垣一成。宇垣曾任陆相、朝鲜总督, 是日

本历史上由非外交官出任外相之第一人。他允诺近卫出任外相时,

有 4 项先决条件: (1)强化内阁统一; (2)迅速决定对时局之和平方

针; (3)期望对华外交一元化; (4)不拘泥于不以蒋政权为对手之声

明。②

近卫内阁改造后, 决定设立两个机关。一个是 6 月 10 日决定

设置由首相、陆相、海相、外相、藏相组成的“五相会议”, 做为除了

统帅事项之外的最高决策机关。该会议接着决定几项重要方策, 如

6 月 24 日的“今后之支那事变指导方针”, 7 月 8 日的“如支那现中

央政府屈服情形时之对策”, 7 月 15 日的“树立新中央政府指导方

策”等。综合这些决策, 旨在“集中国力, 期于本年内达成战争目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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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〔日〕宇垣一成:《宇垣一成日记》, 东京朝日新闻社, 第 313—314 页。
《萧仙阁艳辰电报》, 1938 年 9 月 29 日, 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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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解决事变”大前提下, 与中国政府内和平势力接触, 分裂并瓦解

抗战阵营。另外一个是 7 月 26 日决定设立的“对支委员会”直属于

“五相会议”, 为执行对华重要谋略及树立新中央政府两项工作之

机关。① 所以宇垣外相上任后, 象征中日和谈交涉契机之重启, 便

循着外交路线, 寻求与中国政府要员接触, 极积展开谋和交涉。有

学者称其对华工作为“国民政府中心论”。② 从已发表中日文史料

看, 1938 年 6 月 9 日宇垣任外相期间, 所主导之对华谋和交涉有

三条明确途径和对象。其一, 为行政院院长孔祥熙, 担任第一线交

涉代表者, 孔方的乔辅三对日方的中村丰一, 及孔方的马伯援对日

方的萱野长知, 皆以香港为基地。③ 其二, 为汪兆铭, 由日方驻上海

无任所公使谷正之透过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莱 (Giu liano Co ra) 媒

介, 居间传递消息者, 汪方为交通部次长彭学沛, 意方为驻汉口领

事。④其三, 为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。张群在宇垣上任之初, 曾

致电祝贺, 促成宇垣与孔祥熙的谋和交涉。此时充当其秘使者为汉

口《大公报》的张季鸾, 日方为“朝日新闻社”编辑顾问神尾茂。神尾

原受该新闻社主笔绪方竹虎派遣, 到香港收集情报。后来曾任上海

总领事的矢田七太郎奉宇垣命也到香港, 参与神尾的交涉工作。⑤

惟关于张群一线的谋和交涉, 目前除日文资料述及之外, 尚乏直接

中文档案可资佐证。

当宇垣外相推动谋和交涉之际, 军部也摩拳擦掌, 同时一展身

手。军部首先要掌握的就是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于 6 月底 7 月初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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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 〔日〕户部良一:《支那事变——和平工作の群象》, 第 219、232—233 页。

关于意大利大使柯莱居中进行调和详情, 参见邵铭煌:《从汪精卫一封未传送出去
的函稿谈起》,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:《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》半年刊, 第
23 期, 台北: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7 年 3 月版, 第 114—121 页。

邵铭煌:《孔祥熙与抗战初期的谋和试探》, 台北,《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》上册,
第 103—133 页。

刘杰:《日中战争下 の外交》, 东京: 吉川弘文馆平成七年二月初版, 第 195 页。

详参〔日〕户部良一:《支那事变—和平工作の群象》, 东京创论社 1991 年 8 月初版,
第 175—17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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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日本, 探察日本政府对议和真意的活动。高宗武访日期间, 日方

安排会晤者, 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要员为主。日方原有意安排会晤

宇垣外相, 由于军部与宇垣的暗中角力, 而不得如愿。高宗武后来

向蒋介石报告访日观感时, 提到他婉辞与宇垣晤面的考虑, 在于外

务省方面关系太复杂、熟人太多。其实, 高宗武对宇垣印象不佳, 恐

也有关系, 他报告蒋介石说:

宇垣尤非我人想像中的宇垣, 闻对溃灭蒋政权一点, 十分

坚决。

其此一印象之获得, 就是来自军部人员所提供。①

此外, 高宗武访日期间, 宇垣甚至在天皇的叶山别墅向新闻界

发表责难高宗武秘访使命之讲话, 而引发所谓“叶山会谈事件”。②

宇垣的举动, 显示其为了争取外务省对华交涉权限, 对军部人员推

动的诱和工作心怀不满。由此不难理解埋伏于日本外交部门与军

部之间的暗潮。

宇垣外相主导的谋和交涉, 受到军部掣肘。军部极力活动设置

“对支院”③, 统一处理中国事务, 藉以剥夺外务省对中国的外交职

权, 造成两部门关系紧张。最后近卫首相迫于军部压力, 倾向支持

军部, 同意设立, 9 月底宇垣只好黯然辞职下台。他努力想促成与

孔祥熙面对面之交涉, 遭到严重挫折。宇垣与军部激烈争执, 宇垣

与孔祥熙交涉陷入胶着之时, 军部主导推动的和知鹰二与萧振瀛

在香港的交涉, 反而从 9 月下旬至 10 月中旬, 达到密集阶段。

一般而言, 进行谋和交涉双方都曾相互要求保守秘密, 萧振瀛

与和知鹰二的接触也不例外, 诚如萧振瀛报告蒋介石时指出的:

此次会谈, 双方约定, 纯以私人立场交换意见, 互守秘密。

02

①

②

③ 1939 年 1 月 5 日, 近卫内阁下台, 平沼骐一郎内阁登场,“对支院”旋于 10 日改名,
称“兴亚院”, 成为处理对中国事务之全责机构。

藤井志津枝:《日本对华“诱和”与其参谋本部》, 第 142 页。
高宗武:《访日个人观感》, 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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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一不成, 决不发生任何不利影响。①

但是, 当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对于谋和交涉, 甚为注意, 也有代表在

香港接洽。因此, 和知鹰二到香港活动, 孔祥熙至迟在 9 月上旬亦

己获悉。他接获其学生也是旧属的贾存德从上海提供的“和知等七

日飞台湾, 转港分头活动, 特创工作”情报, 对照上述和知鹰二的证

词, 此一情报相当可靠。但似乎仅止于“和知等赴港, 分化两广活

动”的认知②, 尚不晓得是进行与萧振瀛的谋和交涉。此或许与和

知鹰二的特务形象有关罢。其实, 孔祥熙接获和知到香港消息, 乃

和知与萧振瀛经过初步洽谈后, 回东京报告并请示, 于获军部长官

授权重返香港之时。在此之前, 他是否已经得悉, 有待史料证实。

三　战前华北的风云际会

日本政府军部所以派遣和知鹰二出动, 找上萧振瀛, 从中促成

谋和交涉, 及有鉴于他们两人战前在华北的旧谊, 乃萧振瀛与蒋介

石、何应钦的关系。

萧振瀛 (1886—1947) , 字仙阁, 吉林省扶余县人。幼受私塾教

育。 1916 年毕业于吉林法政专门学校后, 回本家商号工作, 任经

理。嗣主持县商会, 曾任吉林清理官产处委员、省议会议员。时石

友三任西北陆军第六师师长, 代理绥远都统, 以乡谊前往投效, 初

任总务, 继任临河设置局局长。1926 年春, 任临 (河) 包 (头) 道尹。

是年, 直、奉联合进攻冯玉祥西北军, 萧对西北军运兵输粮的后勤

工作, 表现出色, 甚得宋哲元赏识, 调任宋部西路军总司令部军法

处长, 自此与宋哲元建立良好关系。1927 年 11 月, 国民政府任宋

为陕西省主席, 以萧为西安市长。1930 年 11 月中原大战结束后,

12

①

② 《孔祥熙呈蒋中正委员长函》(1938 年 9 月 14 日) , 附贾存德电报, 原总统府机要室
档案。

萧振瀛:《此次谈判经过》(1938 年 9 月 30 日于香港) , 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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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北军解体, 宋哲元任第二十九军军长, 萧振瀛以奔走整合有功,

更受知于宋哲元, 出任总参议职。1932 年 8 月, 宋哲元受任为察哈

尔省主席, 率二十九军入察省, 萧亦随往, 任察省委员。由于他个性

直爽, 口才好, 经常代表宋到北平、南京各地, 周旋于政要之间, 颇

获好感。①

萧振瀛得与日本方面建立关系, 与战前他在华北的经历有关。

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, 侵占中国东北, 建立“满洲国”后, 进而亟欲

染指华北地区。国民政府为因应华北局势, 先后在北平成立军事委

员会分会 (1932 年 8 月) 及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(1933 年 5

月) , 萧振瀛皆被委任为委员。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初由军事委员会

委员长蒋介石兼任, 旋命张学良代理, 至 1933 年 3 月, 改派何应钦

继任委员长职。据悉, 萧振瀛之为北平军分会委员, 乃蒋介石所指

定, 以萧为宋哲元代表, 用以表示重视宋部之用意。② 北平政务整

会成立之前, 萧振瀛曾任北平政委员会委员, 其受任北平政整会委

员, 乃以北方政军界实力人士被网罗。③

在何应钦、黄郛共同主持华北军政事务时期, 萧振瀛获得挥洒

机会, 与蒋介石和何应钦关系趋于密切。1934 年 10 月, 蒋介石曾

命萧为代表, 赴蒙古与德王、云王会谈, 后偕二王至归绥见蒋。1935

年间, 萧振瀛一次向江西省保安司令熊式辉叙及同关东军驻沈阳

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晤谈华北经济合作, 遭土肥原以枪威逼, 却

能无惧于色, 实有感于“蒋委员长以国土待我, 我以国土报之”之衷

怀。④ 均足以显示蒋介石与萧振瀛非比寻常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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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 萧振瀛:《华北纪实初稿》,《萧振瀛先生纪念集》, 第 183—184 页。

南京中央政府对北平政整会期望, 以“处理华北对日交涉”为当务之急。谢国兴:
《黄郛与华北危局 (1933—1935)》(台北: 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, 1983 年 6 月) , 第
205—211 页。

李云汉:《宋哲元与七七抗战》,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3 年 9 月版, 第 25—26 页。

关于萧振瀛传记资料, 参见《萧振瀛传》, 刘绍唐主编:《民国人物小传》第 10 册; 秦
德纯:《秦德纯回忆录》, 第 172—174 页; 李田林:《记战前华北风云人物萧振瀛》,
《传记文学》第 20 卷第 1 期, 第 21—2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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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振瀛与日方人员往来较为频繁, 是在 1935 年间, 也正是日

本阴谋策动所谓“华北自治”, 企图分裂中国, 在华北建立亲日政权

的时候。日方负责执行此一任务者为土肥原贤二。① 是年 6 月初,

日本关东军派驻察哈尔的特务人员诱发“张北事件”, 引起中日交

涉。萧振瀛偕察省代理主席秦德纯, 到北平与土肥原进行折冲。6

月下旬, 在土肥原压逼下, 造成宋哲元被免去察省主席职, 订立“秦

土协定”, 置察北、察东地区于日伪蹂躏之下。② 至 11 月, 土肥原又

到达天津后, 压迫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 (1935 年 8 月 28 日任命)

宣布自治。萧振瀛时任察哈尔省主席, 也脱不掉土肥原纠缠。土肥

原曾向萧振瀛口头提出最后通牒, 谓如果宋哲元不依期宣布自治,

日本方面将自行宣布。

为应付土肥原的威迫, 宋哲元与萧振瀛等人除电请南京中央

指示外, 并函邀华北各省主席到北平会商宣布自治事宜。所幸, 后

来蒋介石获自驻东京使馆报告, 得悉日本内阁外、陆、海三相会议,

决定对“华北自治运动”之推展, 采行比较缓进的态度。③ 即自南京

传电指示: 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资格, 立即停止与其谈判。萧

振瀛当即转知土肥原。④ 土肥原旋悄然离开北平,“华北自治计划”

暂时受挫。但是土肥原并未放弃, 仍旧继续鼓动华北自治。后又压

迫宋哲元须于 11 月 30 日正式宣布独立。

为收拾华北局势, 何应钦以驻平办事长官身分奉派北上。⑤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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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 国民政府行政院于 11 月 26 日之院会决议: 即行撤销北平军分会, 特派何应钦为行
政院驻平办事官, 及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等数项。

《程锡庚北平来电》, 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:《中日外交史料丛编》(五) ,
台北 1966 年 6 月出版, 第 469 页。

日本内阁之决议, 实半由国际局势影响, 半由国民政府之备战决心所促成。李云
汉:《七七事变前的华北危局》; 王寿南、陈水逢主编:《中国现代史论和史料》中册,
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9 年 6 月初版, 第 474—475 页。

萧振瀛参与“张北事件”善后协商, 参见沈云龙编著:《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》下册,
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6 年 1 月初版, 第 883 页;《秦德纯回忆录》, 第 30—36
页。

李云汉: 前引书, 第 92—93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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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12 月 3 日抵北平后, 即与宋哲元、秦德纯、萧振瀛等人会商, 次

日再度会谈, 决定仿照西南政务委员会办法, 设置冀察政务委员

会, 以应付华北危局。6 日, 萧振瀛携此方案, 往天津与土肥原及华

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就商。土肥原初不同意, 后奉东京训令让

步, 始不再坚持。① 12 月 11 日, 国民政府明令设置冀察政务委员

会, 负综理平津冀察政务之责, 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, 萧振瀛亦获

任为委员之一, 后又兼该会“经济委员会主席委员”, 主持推动中日

经济合作。萧振瀛原于 11 月 8 日, 已受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

(因原代理主席秦德纯调任北平市长) ; 12 月 12 日, 他再由察省主

席调任天津市长, 以便多参加宋、日之商谈。②1936 年 1 月, 在天津

会见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及参谋长永见俊德, 就李守信侵占察

北六县及冀东保安队赵雷部退出塘沽等问题, 提出交涉, 此后续与

永见俊德商议冀察防共问题。③

萧振瀛任天津市长半年, 至 1936 年 6 月, 被宋哲元免除。据秦

德纯的说法, 是因为萧在军中搞个人关系过火, 宋哲元颇有微词。

不过, 他不讳言“萧当年在华北的时候, 和日本人过从甚密, 有人怀

疑他对国家的忠贞, 那是冤枉了他”。④萧振瀛则有另一解释。他认

为: 日方亟于运动宋哲元宣布独立, 而以为萧振瀛是蒋介石在二十

九军的代理人, 且受到宋哲元以“兄弟手足”待之, 乃阻宋独立之最

大因素, 必欲驱除而后快, 屡向宋建议。萧振瀛有一段回忆说:

日本多田骏特召宋至津, 云余不能再在天津。松室孝良迳

告知, 余为蒋在华北之代理, 余邀之雷嗣尚为蓝衣社负责者,

均需离华北。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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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 《萧振瀛先生纪念文集》, 第 189 页。
《秦德纯回忆录》, 第 172—174 页。
沈云龙编著:《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》下册, 第 940 页。
《萧振瀛先生纪念文集》, 第 182 页。

沈云龙编著:《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》下册, 第 916 页; 李云汉:《宋哲元与七七抗
战》, 第 120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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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日方离间逼迫宋下, 且为二十九军将领不满, 萧认为无法再

与日周旋, 遂请辞, 移往北平。7 月 10 日, 冀察政务委员会例会, 决

定准他辞“经济委员会主席委员”。1937 年春, 萧随行政院副院长

孔祥熙率领之庆贺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团, 赴欧一游。抗战初期

萧始奉召返国, 大本营任其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总参议。① 国民

政府西迁汉口, 萧赴香港接由北方逃出之眷属, 即暂居香港。

从上述简略经历, 可知萧振瀛的角色。在战前华北局势紧张

时, 他与日方有折冲经验, 也受到蒋介石倚重, 又与何应钦有共事

关系。这就是日本军部看上萧振瀛的根本考量。

和知鹰二战前在华北的经历, 以特务工作见长。② 九一八事变

后, 任关东军参谋。1932 年 8 月, 派驻广东武官, 并任广东特务机

关长。1934 年 12 月, 任参谋本部职员, 1935 年 12 月, 调任天津驻

屯军司令部部副, 兼太原特务机关长。1936 年 8 月, 调为驻屯军司

令部参谋。1937 年 6 月, 主持华北区特务机关。③ 他与萧振瀛之接

触交手, 因资料所限, 目前暂无从论证。不过, 从上述和知的“口供

证词”及施乐渠的忆述, 两人之为旧识, 且相交于战前华北风云变

局之中, 殆无疑义。

四　萧、和知第一阶段会谈

萧振瀛与和知的会谈, 分两阶段进行。第一阶段, 自 1938 年 9

月 27 日至 9 月 28 日, 两天共会谈 5 次。第二阶段, 自 10 月 15 日

52

①

②

③ 日本在中国设立的特务机关组织, 分于华北、华中、华南三个区域, 战前其华北驻屯
军在华北设立的特务机关部计有: 天津、北平、张家口、通州、归绥、济南、青岛、太
原、郑州、山海关等 10 处, 为日军从事间谍、情报等阴谋活动之据点。参见谢远达:
《日本特务机关在中国》, 汉口新华日报馆 1938 年 5 月初版, 第 9、15 页; 李云汉:
《卢沟桥事变》,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7 年 9 月版, 第 210—212 页。

《日本陆海军の制度、组织、人事》“陆军”,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2 年 3 月版, 第 79
页。陈鹏仁编:《近代日本政军外交人员职名录》, 台北 1994 年 5 月初版, 第 264 页。

第一战区辖冀、鲁、豫等地, 司令长官初由蒋介石自兼, 1938 年春改为程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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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20 日, 每日至少会谈一次。分别简述如后。

如前所述, 6、7 月间和知与萧振瀛经过初步会商后, 和知亲自

回东京报告请示, 萧振瀛则派雷嗣尚回汉口, 向何应钦与蒋介石报

告请示。9 月间, 和知与雷嗣尚先后回到香港。雷嗣尚携带着指示

于 9 月 26 日晚上 10 时返抵香港, 彻夜和萧振瀛商议。

9 月 27 日早上, 萧振瀛与和知开始会谈, 仅简单作意见交换。

萧首先告以不能签订军事协定, 和知答称: 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都

是在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后再办理。萧在会谈结束后即电何应

钦:

密谕指示各节, 大体可商, 惟日本和知坚持须有军事协

定, 但与经济协定同样可在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, 再行签订。

可否, 请即刻命令。①

萧振瀛奉到那些“密谕”, 虽尚乏直接文献稽考, 不过从第二次会谈

中萧振瀛的表述, 或可窥知一二。

是日下午 4 时, 双方第二次会谈, 进行了 3 个小时。萧振瀛“遵

照先后转到面训电训之范围”②, 口头说明中央之意旨如下:

(1)中国方面自孙总理至蒋委员长, 对于日本之强盛均有深刻

之认识与敬意, 企求自存共存, 与日本共定东亚大计。日方苟有谋

和诚意, 中国必以诚意应之。

(2) 日本尝强调东亚主义, 以“东亚事东亚人自了之”为内容,

中国亦甚同情, 但弱国受强国欺凌之故, 始终不愿直接交涉, 必须

有第三国介入并保证, 方能重建和平。但如日方确有诚意, 尊重中

国行政主权及领土之完整, 则中国自当以最大诚意与日方直接谈

判, 不要第三国介入。此事如能实现, 即东亚主义之大成功、大胜

利、及大收获。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。

62

①

② 萧振瀛所传达之意见, 与一份名为“对日方非正式谈话之要点”文件条列之六项基
本立场, 要旨极为相近。此份文件似即为萧振瀛报告中所谓的“面训范围”。原总统
府机要室档案。

《萧振瀛致何应钦感辰电》(1938 年 9 月 27 日) , 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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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现在日军进攻武汉, 大战方酣, 中国方面不能作城下之盟。

故目前最要之着为停止军事, 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。

(4) 如果军事停止, 一切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状态后, 两国诚意

展开全面合作, 将来定可做到经济合作, 外交一致。

(5) 中国自十六年清党以来, 即站在坚决剿共立场, 日方必有

正确认识。共产主义似乎与中国国情不相容, 中国国内之防共, 中

国自能为之。

(6) 日方尊重中国行政主权领土之完整, 绝不干涉中国内政。

中国人民最恨日本及朝鲜浪人贩毒, 认为是灭种政策, 务须切实取

缔。中国最疑畏者, 为日方所设在华特务机关, 认为是亡国政策, 必

须取消。

(7)中国不骗人, 作敌彻底, 作友也彻底, 将来必做到中国人爱

日本如爱中国, 同时日本人爱中国亦应如爱日本。

(8)如果日方能以强国大国风度照此做去, 不问国际形势如何

演变, 即在日本极不利环境下, 中国亦必以最大诚意直接谈判, 重

建和平, 以期全面合作, 收东亚主义之大成功。①

对于中国方面表述之意见, 和知认为在原则上精神上与日方

认识相同, 所以双方取得初步结论如下:

(1)停战协定不涉及军事协定。(2)俟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后,

先签订经济协定。(3)和知本人对外交一致之原则, 认为可商, 但其

恐东京方面仍坚持将来须有军事协定。此点保留未决。(4)日方同

意携来之和平步骤及宣言原则, 并允于双方宣言先后发出后, 即停

止进攻若干日, 以为双方正式代表签订停战协定之时间。签字地

点, 在香港亦可同意。 (5)双方和平宣言须事先互相商订原稿。②

第二次会谈结束, 萧振瀛马上致电何应钦报告结果。从这 5 项

初步结论观之, 可知会谈前雷嗣尚带给萧振瀛的基本文件, 包括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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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《萧振瀛致何应钦感亥电》(1938 年 9 月 27 日) , 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。
萧振瀛:《此次谈判经过》(1938 年 9 月 30 日于香港) , 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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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协定、和平实现步骤及宣言原则等项。为有助于了解会谈详情,

不惮繁琐摘录出来。

(1) 和平实现之步骤: A 1 日方先发和平宣言; B 1 中国随后发

表宣言, 以为呼应; C1 双方正式代表签订停战协定; D 1 停战后应

即恢复七七以前状态; E1 停战以外之问题, 由双方代表另行直接

谈判。

(2) 宣言原则: 包括日本和中国两方面。日方宣言大意为: 第

一, 此次中日战争由于中国误解日本有领土野心所致, 日本尊重中

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; 第二, 中国政府如有诚意与日言和, 则日

军即停止进攻汉口; 第三, 停战后, 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, 两国

政府共同协商东亚和平大计。中国宣言大意: 第一, 中国政府对日

本□□宣言, 认为日本有诚意共维东亚大局, 中国方面自亦以诚意

临之; 第二, 希望日方在事实上立即表现, 如日本停止进攻汉口, 则

中国方面亦当停战; 第三, 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恢复后, 中国政

府当本自存共存之国策, 与日本共商东亚和平大计。

(3)停战协定: 此次事变系局部冲突, 进而扩为两国全面战争,

初非两国所预料。今鉴于国际局势之紧张, 乃为东亚百年大计, 应

急速停止战争, 重建两国正常关系与秩序, 因是双方派遣负责代

表, 签订两国停战协定。A 1 与停战协定成立同时, 两国政府正式

命令停止一切陆海空军军事敌对行动。两国政府以新的姿态, 协同

商议撤兵, 恢复七七卢沟桥事件以前状况。B 1 日本政府绝对尊重

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, 中国政府本自存共存之原则, 与日本谋

两国间之亲善合作。C1 两国政府努力恢复两国人民情感上之亲善

与谅解, 取缔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论行动。D 1 两国在此次事变所发

生之一切损失, 以互不赔偿为原则。E1 本协定自签订之日起, 始生

效力。附记: 本协定在未公布前, 应绝对互守秘密, 未签订前即公

布, 亦不发生任何效力。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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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停战协定》、《和平实现步骤》及《宣言原则》, 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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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见, 中央对于萧振瀛的交涉, 是经过相当审慎考量与准

备, 所持立场也很明确坚定。

9 月 28 日上午 8 时, 双方进行第三次会谈, 仅系自由式泛谈,

未涉及具体内容。中午, 萧振瀛接获何应钦电报指示, 要求向日方

坚决表明 4 点: (1)原状未复, 诚信未孚, 即未有以平等待中国之事

实证明以前, 决不允商谈任何协定。不仅军事协定字样不得涉及于

停战协定中, 即经济协定在原状未复以前, 亦不能商谈。(2)停战协

定只可订明停战之时间地点与日本撤兵及恢复七七以前原状之手

续与月日, 此外不能附有任何其他事项。 (3)停战之日即为停战协

定同时发表之日, 决不可以停止进攻若干日为签订停战协定之时

间, 换言之, 中国于停战协定未签订之前, 绝不愿停战。 (4)原状未

复, 且未有以平等待中国之事实证明以前, 决不能再提军事协定,

且绝无保留之余地, 否则明告对方, 无须再约续谈。①

萧振瀛奉得电训后, 复于是日下午 4 时及 9 时, 与和知作第四

次、第五次会谈, 明示严正恺切立场。彼此反复讨论, 和知最后综合

声明 3 点: (1) 停战协定中不涉及军事协定、经济协定, 可以商量。

( 2) 对于中国期待日方以事实表现和平诚意, 非恢复七七前原状

后, 不商谈任何协定, 颇能谅解。 (3)日方也想了解和平后之结果,

故关于将来合作具体内容, 事前至少须取得一种无文字的谅解, 否

则日方无以自圆其立场。②

由上可知, 双方第一阶段会谈并未获致圆满结论。和知于当晚

12 时离开香港, 经台湾飞东京, 参加重要会议, 并将商议各节, 报

告上层决裁, 行前允于 10 月 10 日前以日方最后态度复告。几天后

雷嗣尚也飞回汉口, 禀报会谈经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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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 萧振瀛:《此次谈判经过》(1938 年 9 月 30 日于香港) , 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。
《何应钦复萧振瀛电》(1938 年 9 月 28 日) , 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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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　萧、和知第二阶段会谈

双方等待预备进行下一回合会谈期间, 依靠上海的何以之居

中传递讯息。10 月 3、4 两日, 萧振瀛连续接获何以之电报, 转达和

知自东京传来的“经过顺利”及“其后情形逾佳”消息。萧振瀛即电

告雷嗣尚, 并推测东京方面对和知在香港会谈意见颇为接近。① 10

月 11 日, 又接到何以之电报, 谓和知已于 10 日抵上海, 定 13 日乘

法国船前往香港, 15 日可抵达。②

从有关档案得知, 中国方面对第二阶段会谈, 预作相当准备。

从一份何应钦呈给蒋介石的“密件”, 即所谓会谈《腹案大纲》观察,

便足以为证。《腹案大纲》事先经过蒋介石亲手修正, 共含 7 个部

分: (1)关于和平宣言部分; (2)关于停战部分; (3)关于撤兵及恢复

七七事变前原状之步骤; (4)关于取消南北两伪组织部分; (5)关于

代表及其组织部分; (6) 关于双方将来合作之谅解部分; (7) 关于

“满洲国”问题之考虑。③ 其中 (1)、(2)两项系根据上一阶段会谈时

拟订的文件, 加以修正而成。例如关于和平宣言部分, 增加宣言主

体的两种方式, 一由两国外交部代表国家宣言; 或由两国负责当局

具名宣言, 拟订人选, 日方为近卫首相, 中国方面为孔祥熙院长。此

外, 又拟妥“中国宣言原文”稿, 重申: 中国是为求国家生存与民族

自由平等, 不得已起而应战, 死中求生, 别无希冀。中国所争者惟领

土主权行政之完整, 与民族自由平等之实现, 对于和战方针与其限

度, 早已屡次声明, 即和战标准全以能否恢复七七原状为断。中国

本为酷爱和平国家, 苟日本能以诚意相与, 自当以诚意应之。④关

03

①

②

③ ④据何应钦 10 月 14 日签呈得知, 此一谈判准据之《腹案大纲》文件初稿拟订后, 呈
蒋介石于 10 月 8 日即已修正核定。因此《腹案大纲》有两份, 一份是蒋介石之修订
稿, 一份是誊正件。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。

《萧振瀛致何应钦真未电》(1938 年 10 月 11 日) , 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。
《萧振瀛致雷嗣尚支亥电》(1938 年 10 月 4 日) , 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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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停战协定部分, 协定签字地点, 由上次的香港, 改在福州, 或九

龙。协定原文也作修订。

其余 (3)至 (7)项, 都是为第二阶段会谈新增者, 准备提出来与

和知商议。关于撤兵及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之步骤, 希望日军从签

订停战协定日起算, 分三期撤兵, 每期一个月, 第三期完成时, 恢复

卢沟桥事变前状态。关于取消南北两伪组织部分, 自停战协定签订

日起, 两星期内取消南北两伪组织, 国民政府对于参加伪组织者宽

大处理。关于代表及其组织部分, 分为非正式代表、停战协定签字

代表、正式谈判代表团三个层次。关于双方将来合作之谅解部分,

两国之国际合作, 必须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后, 才能商订协

定, 事前只能交换意见, 成立精神上的无文字的谅解。关于“满洲

国”问题之考虑, 提示三点原则, 责成萧振瀛相机应付。一是日方自

行考虑, 以最妥方式及时机自动取消“满洲国”, 日本保留在东北四

省一切新旧特权, 但承认中国之宗主权; 二是中国承认东四省之自

治, 而以日本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为交换条件; 三是暂仍保留, 待商

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再谈。①

1938 年 10 月 15 日, 和知偕同何以之回到香港, 举行第二阶

段会谈。雷嗣尚稍后在 18 日到港, 参加 19 日的会谈。据和知称,

他回东京后,“拚死努力”, 取得近卫、板垣、多田支持。为此问题, 日

本军部曾召开一次会议, 出席者有板垣、多田、土肥原、影佐、和知,

及军部主要人员共 12 人, 听取和知报告, 彼此意见大体一致, 咸认

为中国方面态度具有诚意, 日方亦应放弃历次声明, 以诚意商谈。

多田主张尤力。

日本内阁也召开一次四相会议, 由土肥原报告, 和知出席备

询, 与会者均表同意。土肥原并觐见昭和天皇, 闻和议消息, 甚为欣

喜。和知又言,“除上述四相及日军中央部十二人外, 日方无一知

者, 前方派遣军及海军方面, 均未预闻。非到完全议妥, 决不能公

13

① 前引《腹案大纲》, 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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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前引《腹案大纲》, 原总统府机要室档案。


